湘潭县不动产登记专项

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	项目名称
	湘潭县不动产登记专项

	项目金额
	171万元

	主管部门
	湘潭县自然资源局

	项目实施单位
	湘潭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

	评价单位
	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湖南分所

	项目绩效目标
	1、阶段性目标：解决当前不动产登记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提高登记质量和效率，确保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、系统稳定运行。以完成我县不动产登记业务应用系统的搭建、管理、维护、更新及各类数据共享交换。
2、总体目标：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建立集成、统一的网上“一窗办事”平台，实现数据互通共享，打造一支“互联网+不动产”标杆政务服务窗口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，切实、高效、准确开展登记工作。

	项目主要绩效
	建设不动产登记系统，建立计算、存储环境，为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运行和数据存储管理提供基础环境；建立纵向互通、横向互联的网络体系，信息互通共享，向社会依法信息查询服务提供畅通的网络环境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深化改革举措、强化服务效能，更好更快的为不动产登记申请人办理不动产登记各项业务。面向湘潭县不动产审批登记、交易、其他相关部门、社会公众四类服务对象，提供登记业务支撑、信息实时互通、数据共享交换、信息依法查询等各类服务，确保不动产登记工作及时有效。

	有关问题及建议
	1、 问题：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，专项资金支付不及时。建议：加强专项资金使用规范，提高资金拨付及时性与规范性，避免资金闲置。
2、 问题：任务划分不明晰，项目申报不严谨。任务划分不明晰，造成了连续两年均申报系统维护费，但实际新系统合同中约定的维护属于免费期。建议：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2021年度驻场维护服务预算资金递延至以后类似项目，财政资金不再作另行安排。
3、 问题：项目预算编制准确率不高。建议：在项目立项前，项目单位估算项目资金需求要严谨，避免资金过多造成浪费；资金过少影响项目运行。部门强化绩效运行监控，突出结果导向。
4、 问题：部分子项目实施流程不规范。建议：应科学合理界定联合审查范围，关注送审单位实际业务开展情况，重点关注同一项目不同时期的内容的申报，进一步规范预算项目申报流程，弥补系统漏洞。


